关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深圳市海域使用权立体设权审批指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表
	[bookmark: _Hlk54598345]序号
	意见或建议
	单位/个人
	采纳情况

	1
	《审批指引》二：主宗海、副宗海的形式进行确权。建议宗海的确权有优先顺序，这样能明确主要责任主体，在某特定海域范围，还需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如主宗海使用者是责任主体，其它副宗海使用者责任也需由主宗海使用者承担管理责任。
	黄*梅 940***72@qq.com 
	解释。原《审批指引》已修改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推进海域使用立体设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原 “主宗海、副宗海的形式进行确权”的表述已删除，关于桥梁涉及“主宗海”“副宗海”的确权范围，在拟同步出台的《深圳市海域使用立体设权技术指引》中已修改为“桥面宗海单元”、“桥墩宗海单元”，并明确跨海桥梁用海以桥面宗海单元、桥墩单元的形式进行确权。

	2
	《审批指引》五：建议明晰海域使用金的征收方式、海域使用年限等细节问题，跟《海域法》相关的问题建议在《审批指引》里进行明确。
	
	采纳。原《审批指引》第五章已修改为《通知》第五条，并明确：实施海域使用立体设权的海域出让，应遵循国家和本市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相关规定，海域使用金按照“一物一权、一证一缴”分别计征。符合海域使用金减免条件的，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减免。

	3
	《审批指引》三（二）：相关者协调性。立体设权用海项目论证报告中，除文件内提及的重点论证项目外，还需就项目到期后退出海域的实施方案进行协商论证。
	郭* 150******75
	采纳。原《审批指引》第三章第二节已修改为《通知》第三条第三款。已在《通知》三（三）“开展利益相关者协调”部分明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须明确项目用海到期后退出方案。

	
4
	《审批指引》七：加强立体设权项目监督管理。监督管理中未涉及用海出让等问题，应在条文中明确用海出让后的权利义务转移关系。
	阿* 138******25
	采纳。原《审批指引》第七章已修改为《通知》第七条。已在《通知》第七条“监督管理”部分增加：要加强对海域使用权属关系变化的监管，海域立体使用权转让时，相应权责义务随之转移。

	5
	《审批指引》二：明确海域使用权立体设权的范围。条文内大致指出部分可进行立体设权的海域范围，避免“法无禁令即可行”的思想，应明确列出不可进行立体设权的项目。
	陈* 177******26
	采纳。原《审批指引》已修改为《通知》。《通知》中第二条已改为“适用范围”。本《通知》对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均有表述。

	6
	同一海域空间，原则确权一个主体—“全空间”申请；（主宗海+副宗海）。
	谢*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
	采纳。原《审批指引》提到的“主宗海”“副宗海”在拟同步出台的《深圳市海域使用立体设权技术指引》中调整为“桥面宗海单元”、“桥墩宗海单元”，并明确跨海桥梁用海以桥面宗海单元、桥墩单元的形式进行确权。

	7
	同一海域空间出现不同主体申请确权，经协商分层确权并签订使用协调协议。
	
	采纳。原《审批指引》已修改为《通知》。已在《通知》第三条第三款明确海域使用立体设权用海项目须按照原海域使用审批规定，取得相邻及同一海域其他海域使用权人的意见。

	8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全空间”（主宗海）用海主体，可按分层设置海域使用权原则，按申请使用范围合法经营各层使用且依法纳税（或收益溢价与政府分成），同时履行好保护养护义务；变更用海方式的，依法申请变更。
	
	解释。原《审批指引》已修改为《通知》。《通知》主要对海域立体使用适用范围、工作要求、审批、海域使用金缴纳、不动产登记等予以明确，经营和纳税问题不在《通知》规定范围内。

	9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监督管理，重点做好使用方式监管、保护养护检查和利益相关矛盾化解纠纷等工作。
	
	[bookmark: _GoBack]采纳。原《审批指引》已修改为《通知》。已在《通知》第七条监督管理，对海域使用方式监管、保护养护检查做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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